领导解读|王学平主任带头解读《淄博高新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一、编制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知识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急管理工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高新区应急管理中心按照国务院、省、市相关文件，结合我区应急管理实际需求，组织编制《淄博高新区应急管理体系“十四五”规划》。
二、编制依据
1.《山东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规划（2020-2030年）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166号）；
2.《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167号）；
3.《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淄政发〔2021〕7号）；
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淄政办字〔2021〕62号）。
三、主要内容
《规划》主要包括六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发展现状。“十三五”时期取得了应急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应急救援能力显著提升、应急基础工作不断增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自然灾害和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等六个方面的主要成就。面临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体制机制法制尚不健全、应急基层基础还不稳固、应急处置能力存在短板等五个方面风险挑战。
第二部分明确了《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规划》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预防为主、坚持统筹谋划、坚持创新驱动等五个基本原则。
第三部分明确了《规划》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总体目标重点对“十四五”时期淄博高新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4个方面的风险防控目标和应急指挥、监测预警、物资保障、应急力量保障、医疗救援保障、运输保障、通信保障、科技装备保障、基层基础能力等9个方面的能力保障目标进行了明确。近期目标重点对到2022年，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4个领域的风险防控和能力建设目标进行了明确。
第四部分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重点完善八大体系。一是完善应急管理指挥体系。二是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三是完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四是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五是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六是完善应急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七是完善应急法治保障体系。八是完善应急基础保障体系。
第五部分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十项工程”。一是“智慧应急”信息平台建设工程；二是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工程；三是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程；四是应急物资装备建设工程。五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建设工程。六是森林火灾高风险区综合治理工程。七是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八是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九是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程。十是安全产业园建设工程。
第六部分主要是为了确保规划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落地成效，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扶持、加快人才培养、制定实施计划、强化考核评估等五项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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